	附表2

南投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興辦鄉鎮市公所辦公廳舍

村里辦公處集會所使用其事業計畫審查表

	申請單位及

土地座落
	

	審查單位
	審查事項
	審查結果
	審查人員

會章

	地政處
	1. 申請書填寫是否齊全

2. 變更編定用地是否符合變更編定原則

3. 地籍圖謄本有無著色及土地登記簿謄本是否齊全（本項文件能以電子處理方式取得者，免予提出）

4. 土地使用同意書是否齊全

5. 非利用經政府規劃與重大投資改良之農地
	
	

	建設處
	1. 申請面積及配置是否適當

2. 申請用地臨接道路之寬度是否符合規定
	
	

	工務處
	1.是否影響鄰近農地灌溉排水設施

2.是否妨礙鄰近農田耕作灌溉與排水

3.是否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有無依自來水法第11條公告之管制事項第8款之規定辦理
	
	

	農業處
	1.是否屬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如是，其所提水土保持計畫是否可行

2.無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3.是否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4.如須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已繳交

5.其他
	
	

	環境保護局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有無違反飲用水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之禁止事項
	
	

	原住民族行政局
	是否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規定
	
	

	民政處
	1.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通過同意文件

2.其他如經實地會勘者，應檢附會勘紀錄

3.所檢附之興辦事業計畫應查詢項目是否符合有關規定
	
	

	其他
	
	
	


PAGE  
1

